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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钢结构安装施工工艺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工艺标准适用于单层钢结构的主体结构、檩条及墙架等次要构件、钢平台、钢梯、防护栏杆等安

装工程。 

2  施工准备 

2.1  材料 

合格零部件、构件、连接材料、各种规格垫铁等其它材料。 

2.2  主要机具 

吊装机械、吊装索具、电焊机、手持电砂轮、电钻、垫木、垫铁、扳手、撬棍、扭矩扳手、气焊、

钢板尺、角尺、塞尺、锤子、钢丝刷等。 

2.3  作业条件 

2.3.1  按构件明细表，核对进场构件的数量，查验出厂合格证及有关技术资料。 

2.3.2  检查构件在装卸、运输及堆放中有无损坏或变形。损坏和变形的构件应予矫正或重新加工。被碰

损的防锈涂料应补涂，并再次检查办理验收手续。 

2.3.3  对构件的外形几何尺寸、制孔、组装、焊接、摩擦面等进行检查，做出记录。 

2.3.4  钢结构构件应按安装顺序成套供应，现场堆放场地能满足现场拼装及顺序安装的需要。 

2.3.5  构件分类堆放，刚度较大的构件可以铺垫木水平堆放。多层叠放时垫木应在一条垂线上。 

2.3.6  编制钢结构安装施工组织设计，经审批后，进行技术交底。 

2.3.7  检查安装支座及预埋件，取得经总包确认合格的验收资料。 

2.4  作业人员：起重工、铆工、钳工、气焊、机械工等等。 

3  操作工艺 

3.1  工艺流程 

 

 

3.2  作业准备 

3.2.1  复验安装定位所用的轴线控制点和测量标高使用的水准点。 

3.2.2  放出标高控制线和屋架轴线的吊装辅助线。 

3.2.3  复验钢结构支座及支撑系统的预埋件，其轴线、标高、水平度、预埋螺栓位置及露出长度等，超

出允许偏差时，应做好技术处理。 

3.2.4  检查吊装机械及吊具，按照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搭设脚手架或操作平台。 

3.2.5  吊装时，为防止构件变形、失稳，必要时应采取加固措施。 

3.2.6  测量用钢尺应与钢结构制造用的钢尺校对，并取得计量法定单位检定证明。 

3.3  主体钢结构吊装就位 

作业准备 
主体钢结构安装 
（地下钢结构） 连接固定 其他构件安装 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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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根据钢结构的重心和结构特点，选择合适吊装机械和吊点；检查无误后起吊。 

3.3.2  松开吊钩前初步校正；对准支座中心线或定位轴线就位，调整钢结构垂直度，并检查测向弯曲，

并临时固定。 

3.3.3  同样方法吊装其他结构就位好后，可能的情况下利用已就位的结构校正固定，并安装部分连接构

件，使主体结构形成一个具有空间刚度和稳定的整体。 

3.4  构件连接与固定 

3.4.1  构件安装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的节点，需检查连接节点，合格后方能进行焊接或紧固。 

3.4.2  安装螺栓孔不允许用气割扩孔，永久性螺栓不得垫两个以上垫圈，螺栓外露丝扣长度不少于2～3 

扣。 

3.4.3  安装定位焊缝不需承受荷载时，焊缝厚度不少于设计焊缝厚度的2/3，且不大于8mm，焊缝长度

不宜小于25mm，位置应在焊道内。安装焊缝全数外观检查，主要的焊缝应按设计要求用超声波探伤检

查内在质量。上述检查均需做出记录。 

3.4.4  钢结构支座、支撑系统的构造做法需认真检查，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零配件不得遗漏。 

4  质量标准 

4.1  基础和支承面 

4.1.1  主控项目 

4.1.1.1  建筑物的定位轴线、基础轴线和标高、地脚螺栓的规格及其紧固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柱基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个。 

检验方法：用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和钢尺现场实测。 

4.1.1.2  基础顶面直接作为柱的支承面和基础顶面预埋钢板或支座作为柱的支承面时，其支承面、地脚

螺栓(锚栓)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柱基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水平尺和钢尺实测。 

表4..1.1.2  支承面、地脚螺栓(锚栓)位置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标高 ±3.0 
支承面 

水平度 l／1000 

地脚螺栓（锚栓） 螺栓中心偏移 5.0 

预留孔中心偏移 10.0 

4.1.1.3  采用座浆垫板时，座浆垫板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1.1.3 的规定。 

表4.1.1.3  座浆垫板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顶面标高 0.0， －3.0 

水平度 l／1000 

位  置 20.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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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资料全数检查。按柱基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个。 

检验方法：用水准仪、全站仪、水平尺和钢尺现场实测。 

4.1.1.4  采用杯口基础时，杯口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1.1.4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基础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4 处。 

检验方法：观察及尺量检查。 

表4.1.1.4   杯口尺寸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底面标高 0.0， －5.0 

杯口深度H ±5.0 

杯口垂直度 H／100，且不应大于10.0 

位置 10.0 

4.1.2  一般项目：地脚螺栓(锚栓)尺寸的偏差应符合表4 的规定。地脚螺栓(锚栓)的螺纹应受到保护。 

检查数量：按柱基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个。 

检验方法：用钢尺现场实测。 

表4  地脚螺拴(锚栓)尺寸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螺栓(锚栓)露出长度 +30.0， 0.0 

螺纹长度 +30.0， 0.0 

4.2  安装和校正 

4.2.1  主控项目 

4.2.1.1  钢构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规定。运输、堆放和吊装等造成的钢构件变形及涂层脱落，

应进行矫正和修补。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个。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现场实测或观察。 

4.2.1.2  设计要求顶紧的节点，接触面不应少于70%紧贴，且边缘最大间隙不应大于0.8mm。 

检查数量：按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个。 

检验方法：用钢尺及0.3mm 和0.8mm 厚的塞尺现场实测。 

4.2.1.3  钢屋(托)架、桁架、梁及受压杆件的垂直度和侧向弯曲矢高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2.1.3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个。 

检验方法：用吊线、拉线、经纬仪和钢尺现场实测。 

4.2.1.4  单层钢结构主体结构的整体垂直度和整体平面弯曲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2.1.4的规定。 

检查数量：对主要立面全部检查。对每个所检查的立面，除两列角柱外，尚应至少选取一列中间柱。 

检验方法：采用经纬仪、全站仪等测量。 

4.2.2  一般项目 

4.2.2.1  钢柱等主要构件的中心线及标高基准点等标记应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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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表4.2.1.3   钢屋(托)架、桁架、梁及受压杆件垂直度和侧向弯曲矢高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图     例 

跨中的垂直度 h／250，且不应大于15.0 

 

l≤30m 
l／1000， 

且不应大于10.0 

30m＜l≤60m 
l／1000， 

且不应大于30.0 
侧向弯曲矢高f 

l＞60m 
l／1000， 

且不应大于50.0 

 

表4.2.1.4   整体垂直度和整体平面弯曲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图    例 

主体结构的整体垂直度 H／1000，且不应大于25.0 

 

主体结构的整体平面弯曲 L／1500，且不应大于25.0 

 

4.2.2.2  当钢桁架(或梁)安装在混凝土柱上时，其支座中心对定位轴线的偏差不应大于10mm；当采用大

型混凝土屋面板时，钢桁架(或梁)间距的偏差不应大于10mm。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榀。 

检验方法：用拉线和钢尺现场实测。 

4.2.2.3  钢柱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2.2.3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柱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件。 

检验方法：见表4.2.2.3。 

4.2.2.4  钢吊车梁或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类似构件，其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2.2.4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吊车梁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榀。 

检验方法：见表4.2.2.4。 

4.2.2.5  檩条、墙架等次要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2.2.5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件。 

检验方法：见表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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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3  单层钢结构中柱子安装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检 验 方 法 

柱脚底座中心线对定位轴

线的偏移 
5.0 

 

用吊钱和钢尺检查 

有吊车梁

的柱 

+3.0 

-5.0 
用水准仪检查 

柱基准点 

标高 无吊车梁

的柱 

+5.0 

-8.0 

 

 

弯曲矢高 
H/1200， 

且不应大干l5.0 
 用经纬仪或拉线和钢尺检查 

H≤10m H/1000 单

层 
柱 H＞10m 

H/1000， 

且不应大干25.0 

单节柱 
H/1000， 

且不应大干10.0 

柱 
轴 
线 
垂 
直

度 
多

节

柱 
柱全高 35.0 

 

用经纬仪或吊线和钢尺检查 

表4.2.2.4  钢吊车梁安装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检验方法 

梁的跨中垂直度∆ H／500 

 

用吊线和钢尺检查 

侧向弯曲矢高 
l／1500， 

且不应大于10.0 

垂直上拱矢高 10.0 

 

安装在钢柱上时，对牛腿

中心的偏移 
5.0 两端支

座中心

位移∆ 
安装在混凝土柱上时，对

定位轴线的偏移 
5.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吊车梁支座加劲板中心与柱子承压

加劲板中心的偏移∆1 
t／2 

 

用吊线和钢尺检查 

支座处 10.0 同跨间内同一横截面吊

车梁顶面高差∆ 其他处 15.0 

 

同跨间内同一横截面下挂式吊车梁

底面高差∆ 
10.0 

 

用经纬仪、水准

仪和钢尺检查 

同列相邻两柱间吊车梁顶面高差∆ 
l／1500， 

且不应大于10.0 

 
用水准仪和钢

尺检查 



筑
龙
网
 W
WW
.Z
HU
LO
NG
.C
OM

 

 197 

中心错位 3.0 

上承式顶面高差 1.0 

相邻两吊车

梁接头部位

∆ 
下承式底面高差 1.0 

 

用钢尺检查 

同跨间任一截面的吊车梁中心跨距∆ ±10.0 

 用经纬仪和光电测

距仪检查跨度小

时,可用钢尺检查 

轨道中心对吊车梁腹板轴线的偏移∆ ｔ/2 

 

用吊线和钢尺检查 

表4.2.2.5  墙架、檩条等次要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中心线对定位轴线的偏移 10.0 用钢尺检查 

垂直度 H／1000，且不应大于10.0 用经纬仪或吊线和钢尺查 墙架立柱 

弯曲矢高 H／1000，且不应大于15.0 用经纬仪或吊线和钢尺检查 

抗风桁架的垂直度 h／250，且不应大于15.0 用吊线和钢尺检查 

檩条、墙梁的间距 ±5.0 用钢尺检查 

檩条的弯曲矢高 L／750，且不应大于12.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墙梁的弯曲矢高 L／750，且不应大于10.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注：H 为墙架立柱的高度； 

2 h 为抗风衍架的高度； 

3 L 为檩条或墙梁的长度。 

4.2.2.6  钢平台、钢梯、栏杆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固定式钢直梯》GB4053.1、《固定式钢斜梯》

GB4053.2、《固定式防护栏杆》GB4053.3 和《固定式钢平台》GB4053.4 的规定。钢平台、钢梯和防

护栏杆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2.2.6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平台总数抽查10%，栏杆、钢梯按总长度各抽查10%，但钢平台不应少于1 个，栏

杆不应少于5m，钢梯不应少于1 跑。 

检验方法：见表4.2.2.6。 

表4.2.2.6  钢平台、钢梯和防护栏杆安装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检  验  方  法 

平台高度 ±15.0 用水准仪检查 

平台梁水平度 l／1000，且不应大于20.0 用水准仪检查 

平台支柱垂直度 H／1000，且不应大于15.0 用经纬仪或吊线和钢尺检查 

承重平台梁侧向弯曲 l／1000，且不应大于10.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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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重平台梁垂直度 h／250，且不应大于15.0 用吊线和钢尺检查 

直梯垂直度 l/1000，且不应大于15.0 用吊线和钢尺检查 

栏杆高度 ±15.0 用钢尺检查 

栏杆立柱间距 ±15.0 用钢尺检查 

4.2.2.7  现场焊缝组对间隙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2.2.7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类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个。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 

表4.2.2.7  现场焊缝组对间隙的允许偏差 (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无垫板间隙 +3.0， 0.0 

有垫板间隙 +3.0， －2.0 

4.2.2.8  钢结构表面应干净，结构主要表面不应有疤痕、泥沙等污垢。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  质量记录 

4.3.1  设计变更、洽商记录； 

4.3.2  施工检查记录； 

4.3.3  钢结构（单层钢结构安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4.4  特殊工序或关键控制点的控制(见表4.4)。 

表4.4  特殊工序或关键控制点的控制 

序号 特殊工序/关键控制点 主  要  控  制  方  法 

1.  构件检验 观察或用拉线、钢尺检查，检查钢构件出厂合格证 

2.  基础检验 检查复测记录和混凝土试块强度试验报告 

5  应注意的质量问题 

5.0.1  螺栓孔眼不对：不得任意扩孔或改为焊接，安装时发现上述问题，应报告技术负责人，经与设计

单位洽商后，按要求进行处理。 

5.0.2  现场焊接质量达不到设计及规范要求：焊工必须有上岗合格证，并应编号，焊接部位按编号做检

查记录，全部焊缝经外观检查，凡达不到要求的部位，补焊后应复验。 

5.0.3  不使用安装螺栓，直接安装高强螺栓；安装时必须按规范要求先使用安装螺栓临时固定，调整紧

固后，再安装高强螺栓并替换。 

5.0.4  支座连接构造不符合设计要求：钢结构安装完进行最后全面检查验收时，如支座构造不符合设计

要求，不得办理验收手续。 

6  成品保护 

6.0.1  安装好的钢结构及构件不准撞击；其上有重物，应缓慢下落。 

6.0.2  不准随意在安装好的钢结构上开孔或切断构件，不得任意割断已安装好的永久螺栓。 

6.0.3  利用已安装好的钢结构悬吊其他构件和设备时，应经设计同意或校核批准，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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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6.0.4  吊装损坏的涂层应补涂，以保证漆膜厚度符合规定的要求。  

7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7.1  施工过程危害辩识及控制措施（见表 7.1）。 

表 7.1  危害辩识及控制措施 

序号 作业活动 危 险 源 主  要  控  制  措  施 

1 吊装作业 机械伤害、物体打击 
设置安全警戒区域，无关人员禁止如内； 

按程序审批吊装方案，并进行认真技术交底 

注：表中内容仅供参考，现场应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辨识。 

7.2  施工过程环境因素辩识及控制措施（见表 7.2）。 

表 7.2  环境因素辩识及控制措施 
序号 作业活动 可能的环境影响 主  要  控  制  措  施 

1 噪声 
扰民，损伤听力，影响人体内分泌

而引发各种疾病，影响语言交流 
采取隔音措施 

注：表中内容仅供参考，现场应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辨识。 


